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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迴歸模型探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特性 

黃燦煌1、劉泰吾2 

摘要 

本研究藉由2007年至2018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之國道肇事的數量與駕駛人違規行為進行探

討，由不同的事故類型分別建立迴歸模型。結果發現，事故發生件數的多寡與迴歸變數仍有明

顯差異，且由建立的迴歸係數來說明針對事故原因改善之效果時，多個事故原因的改善明顯優

於單一事故原因的改善。且各類事故件數逐年減少 10%時，將可以使 2018年的各類事故總數

減少約 85％、98％及 96％，由於交通事故原因常常互相有所牽連，因此當只針對單一原因進

行改善時其獲得效果仍不及多個層面整合的效果，未來建議仍應較全面進行駕駛人違規行為的

取締，避免專案針對取締單一違規行為進行獎勵員警的作法，以達全面執法的目標。 

關鍵字：迴歸分析、肇事率、交通安全 

一、前言 

依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統計資料，如表 1和表 2中可以發現高速公路之事故原因

從 2014年至 2018年間，前十大肇事原因排序順序是相似的，而其中前五項，分別是未

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未注意車前狀態、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倒

車未依規定，這五項事故原因就占約 85%，可是單純從數量來檢視仍未能找出其因果關

聯，因此本研究以 2007年至 2018年之高速公路事故資料來進行分析，主要是通過肇事

原因與嚴重程度來建立迴歸分析模型，藉此得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再根據本研究所得到

之結果，提出相關改善建議，期望可以降低事故之發生率和嚴重性。 

表 1 2018年高速公路前十大肇事原因 

排序 肇事原因 百分比 排序 肇事原因 百分比 

1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48.24% 6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1.29% 

2 未注意車前狀態 13.33% 7 裝載貨物不穩妥 1.27% 

3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2.21% 8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0.79% 

4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9.00% 9 車輛零件脫落 0.67% 

5 倒車未依規定 3.10% 10 酒醉(後)駕駛失控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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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2018年高速公路前十大肇事原因 

排序 肇事原因 百分比 排序 肇事原因 百分比 

1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49.06% 6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1.61% 

2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2.46% 7 裝載貨物不穩妥 1.24% 

3 未注意車前狀態 11.23% 8 酒醉(後)駕駛失控 0.75% 

4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9.10% 9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0.72% 

5 倒車未依規定 2.84% 10 車輛零件脫落 0.63% 

二、文獻回顧 

郭韋利(2019)探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多為駕駛人因素，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主要的危險因子是人為因素，且以交通違規行為最為相關，可見駕駛違規特性與交通事

故發生有很大的關聯性，因此利用邏輯斯迴歸統計方法，分析駕駛人違規特徵與特定肇

事原因之關聯性。 

黃振烜(2014)利用警政單位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與監理單位的交通違規資料進行交

叉探討與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年輕族群及男性的肇事比率偏高，違規因素則以超速、

闖紅燈、未遵守標線標誌等最具正相關，因此建議教育執法策略應作相關之調整，另外，

事故發生當事人為酒駕者，通常有酒駕違規紀錄，因此應該提高對酒駕之行政與刑事處

罰，才能達到有效嚇阻之效果。 

鍾文獻(2009)研究結果顯示，警方加強取締砂石車、闖紅燈、超速可達到降低交通

事故之趨勢，而警方加強取締酒後駕車，如單以開立勸導單並無法達到降低交通事故之

效果，仍需配合其他策略方能奏效。 

Mohammad Abojaradeh(2015)先針對全部事故建立預測模型，結果發現，跟車過近

和車道違規是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接著針對死亡事故建立預測模型，結果發現，違反限

速和車道違規是造成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然後針對輕微和嚴重損傷進行模型預測，結

果發現，相同的獨立變數也適用於傷害事故，因此事故預測模型可用於制定執法、幾何

設計和交通改善的參考，以減少交通事故，特別是死亡和傷害事故。 

Majed Msallam(2019)針對事故和事故成本去進行模型的建立，對交通事故和交通進

行分析，評估和預測十年事故成本數據，分別提出死亡人數、重傷、輕傷和事故成本有

關的預測模型。 

Svensso& Hyden(2006)則使用多個事故模型來分析影響交通安全流程的關鍵變數，

並認為使用事故數據和衝突數據來進行交通安全分析是不足的，因為事故發生率一般較

為偏低，因此常常對於異常和可能的事件缺少關注，所以提出新的框架，其中考慮了提

供回饋給道路使用者的特性，在模型中列入較頻繁的事件，並根據較頻繁的事件來預測

為安全或不安全。 

Jrew 等(2007)分析伊拉克北部阿爾比勒市區街道的 1780 個交通事故數據，不同的

預測統計模型考量不同類型的地點(街道和交叉點)，其事故預測模型可基於不同變量來

預測某個位置的事故機率，統計分析得出一些地點和交通狀況與交通事故確實有很大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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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jaradeh 等(2012)分析錯誤的駕駛行為對約旦交通安全的影響，經由問卷調查發

現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及其影響，其中駕駛的錯誤行為與事故有直接的關係。 

Mohammad & Basim(2013)及 Mohammadet al.(2014)進行了一項有關藉由減少或修

正駕駛行為、車輛設計、道路幾何形狀及行車環境來預防交通事故，確定導致交通事故

的因素，並降低事故成本，將能提升更安全的高速公路系統。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結果，可以知道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往往都是藉由增加車輛安

全性或是藉由事後彌補的方式來改善交通事故的發生，若是可以從根本的藉由減少駕駛

員的違規行為來達到目標，那就可以以有效率的方式降低交通事故數，在文獻中也提到

應該以改善駕駛人行為作為目標，而非無止盡的投入成本於成效不彰的措施，而根據上

述文獻 SPSS系統的運用，可以有效的得出回歸模型，並探討其中的意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高速公路局(2019)之事故資料，並使用 SPSS 軟體來進行迴歸分析，利

用最小平方法分別建立不同的事故模型，最後再根據模型提出改善建議，以降低事故之

嚴重性和發生率。 

3.1 交通事故數據分析 

本研究蒐集 2007年至 2018年，高速公路局統計之交通事故數據，其中選擇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態及倒車未

依規定之違規數量做為這次研究之獨立變數(如表 3 所示)，而不同的事故模型包含造成

人員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1類事故）、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小時死亡

之交通事故（A2 類事故）、僅有車輛財物受損之交通事故（A3 類事故）等數量則做為

應變數如表 4所示。 

表 3 高速公路之行車肇事因素 

年份 

未保持行車安
全距離 

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 

其他引起事故
之違規 

未注意車前
狀態 

倒車未依
規定 

Total 

2007 5630 1048 1077 707 220 8628 

2008 4841 865 878 480 150 7214 

2009 4933 850 809 593 188 7373 

2010 7272 1426 1326 940 288 11252 

2011 9152 1740 1641 1245 453 14231 

2012 9552 1829 1686 1121 472 14660 

2013 10173 1999 1781 1183 599 15735 

2014 9628 2396 1847 1726 539 16136 

2015 10172 2581 1618 2080 447 16898 

2016 11235 3009 2221 2764 663 19892 

2017 12072 2980 2304 2733 765 20854 

2018 11968 3028 2232 3306 770 21304 

總計 106628 23751 19420 18878 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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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速公路之行車肇事事故之分級數量 

年 A1類事故 A2類事故 A3類事故 Total 

2007 48 519 8115 8682 

2008 32 455 6727 7214 

2009 30 466 6877 7373 

2010 34 623 10595 11252 

2011 28 724 13479 14231 

2012 30 733 13897 14660 

2013 34 838 14863 15735 

2014 36 979 15121 16136 

2015 41 1152 15705 16898 

2016 48 1369 18475 19892 

2017 43 1439 19372 20854 

2018 38 1540 19726 21304 

總計 442 10837 162952 

3.2 參數及模型建立 

本研究採用逐步迴歸來建立應變數(Yi)和獨立變數(Xi)之間的迴歸模型，在這項研究

中，應變數包括 A1類事故、A2類事故及 A3 類事故，獨立變數則包括導致交通事故的

駕駛違規行為，如表 5所示，實務上即期望瞭解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等行為與各類

事故件數之關聯性。 

表 5 應變數及獨立變數之設定 

 符號 種類  符號 種類 

應變數 

Y1 A1事件總數 

獨立變數 

X1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Y2 A2事件總數 X2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Y3 A3事件總數 X3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X4 未注意車前狀態 

X5 倒車未依規定 

四、事故迴歸模型分析 

針對各類事故的發生件數分別建立迴歸模型，並分析係數所代表意義。 

4.1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分析 

從 A1 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中以未注意車前狀態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為主要肇事

因素(如表 6 所示)，而迴歸模型主要分別校估 5 個模型，模型 1 優先選擇未注意車前狀

態(X4)單一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2則包含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未注意車前狀態(X4)

等二個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3 則包含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等三個變數進行校估，結果如表 7，校估係數詳如表 8所示，

其中模型 3 解釋能力才有 0.926，校估變數為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故

之違規(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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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A1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 

 

事故原因 
總
計 未保持行車安全

距離 
變換車道或方向

不當 
其他引起事故之

違規 
未注意車前

狀態 
倒車未依
規定 

2007 5 8 19 16 0 48 
2008 5 4 14 9 0 32 
2009 8 4 10 8 0 30 
2010 8 4 17 5 0 34 
2011 4 9 6 9 0 28 
2012 1 15 1 13 0 30 
2013 5 14 0 15 0 34 
2014 5 17 0 13 1 36 
2015 4 20 1 16 0 41 
2016 6 21 1 20 0 48 
2017 8 13 1 21 0 43 
2018 5 10 3 20 0 38 
總計 64 139 73 178 1  

 

表 7 A1類事故 5個迴歸模型校估結果 

模型 R值 R平方值 R平方調整值 標準誤差 校估變數 

1 0.732 0.535 0.489 4.904 X4 

2 0.732 0.536 0.433 5.164 X2 ,X4 

3 0.962 0.926 0.898 2.191 X2 ,X3 ,X4 

4 0.999 0.999 0.998 0.324 X1,X2 ,X3 ,X4 

5 1.000 1.000 1.000 0.000 X1,X2 ,X3 ,X4,X5 

 

表 8  A1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係數 

Coefficients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Tes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3.579 4.154  5.677 0.000 

X4 0.964 0.284 0.732 3.394 0.007 

2 
(Constant) 23.639 4.392  5.382 0.000 

X4 1.001 0.393 0.760 2.549 0.031 
X2 -0.049 0.338 -0.043 -0.146 0.888 

3 

(Constant) 5.939 3.306  1.796 0.110 
X4 1.087 0.167 0.825 6.503 0.000 
X2 0.847 0.199 0.747 4.252 0.003 
X3 1.010 0.156 1.042 6.481 0.000 

4 

(Constant) 0.081 0.579  0.139 0.893 
X4 0.975 0.025 0.740 38.363 0.000 
X2 1.023 0.031 0.903 33.113 0.000 
X3 0.993 0.023 1.024 43.039 0.000 
X1 1.022 0.054 0.300 18.93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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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2 類事故迴歸模型分析 

從 A2 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中以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為主要

肇事因素(如表 9 所示)，而迴歸模型一樣分別校估 5 個模型，模型 1 只包含未注意車前

狀態(X4)單一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2 則包含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未注意車前狀態

(X4)等二個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3 則包含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其他引起事故之違

規(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等三個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4 則包含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X1)、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倒車未依規定(X5)等四個變數

進行校估，結果如表 10，校估係數詳如表 11 所示，其中模型 1 解釋能力就可以達到

0.947，主要校估變數為未注意車前狀態(X4)，反而事故原因較多的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及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肇事因素是後來才加入的校估變數。 

表 9 A2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 

 

事故原因 

總計 未保持行車安全
距離 

變換車道或方向
不當 

其他引起事故之
違規 

未注意車前
狀態 

倒車未依
規定 

2007 173 81 181 79 5 519 

2008 162 67 171 54 1 455 

2009 171 72 165 58 0 466 

2010 241 70 252 60 0 623 

2011 288 85 285 61 5 724 

2012 262 95 295 81 0 733 

2013 316 116 286 116 4 838 

2014 356 172 281 170 0 979 

2015 429 239 269 215 0 1152 

2016 509 265 356 237 2 1369 

2017 566 238 376 256 3 1439 

2018 625 219 378 317 1 1540 

總計 4098 1719 3295 1704 21  

 

表 10  A2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結果 

模型 R值 R平方值 R平方調整值 標準誤差 校估變數 

1 0.973 0.947 0.942 93.637 X4 

2 0.997 0.993 0.991 35.876 X1,X4 

3 0.998 0.995 0.993 31.446 X1 ,X3 ,X4 

4 0.998 0.995 0.993 33.615 X1,X3 ,X4 ,X5 

5 1.000 1.000 1.000 0.000 X1,X2 ,X3 ,X4,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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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A2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係數 

Coefficients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Tes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325.901 50.868  6.407 0.000 

X4 4.065 0.303 0.973 13.394 0.000 
2 (Constant) 106.213 34.586  3.071 0.013 

X4 0.708 0.452 0.170 1.568 0.151 
X1 2.039 0.265 0.832 7.689 0.000 

3 (Constant) 29.089 50.202  0.579 0.578 
X4 1.680 0.641 0.402 2.620 0.031 
X1 1.064 0.557 0.434 1.912 0.092 
X3 0.991 0.514 0.189 1.927 0.090 

4 (Constant) 28.962 53.825  0.538 0.607 
X4 1.684 0.698 0.403 2.412 0.047 
X1 1.062 0.600 0.433 1.770 0.120 
X3 0.991 0.550 0.189 1.803 0.114 
X5 0.163 5.269 0.001 0.031 0.976 

4.3 A3 類事故迴歸模型分析 

從 A2 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中以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為主要

肇事因素(如表 12所示)，而迴歸模型一樣分別校估 5個模型，模型 1只包含倒車未依規

定(X5)單一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2 則包含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倒車未依規定(X5)

等二個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3 則包含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X2)、倒車未依規定(X5)等三個變數進行校估；模型 4則包含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未注意車前狀態(X4)、倒車未依規定(X5)等四個變數進行校

估，結果如表 13，校估係數詳如表 14所示，其中模型 1解釋能力已達 0.955，主要校估

變數為倒車未依規定(X5)，反而事故原因較多的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變換車道或方向

不當及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肇事因素是後來才加入的校估變數。 

表 12 A3類事故數及肇事原因 

 

事故原因 

總計 未保持行車安全
距離 

變換車道或方向
不當 

其他引起事故之
違規 

未注意車前
狀態 

倒車未依
規定 

2007 5,452 959 877 612 215 8115 

2008 4,674 794 693 417 149 6727 

2009 4,754 774 634 527 188 6877 

2010 7,023 1,352 1,057 875 288 10595 

2011 8,860 1,646 1,350 1,175 448 13479 

2012 9,289 1,719 1,390 1,027 472 13897 

2013 9,852 1,869 1,495 1,052 595 14863 

2014 9,267 2,207 1,566 1,543 538 15121 

2015 9,739 2,322 1,348 1,849 447 15705 

2016 10,720 2,723 1,864 2,507 661 18475 

2017 11,498 2,729 1,927 2,456 762 19372 

2018 11,338 2,799 1,851 2,969 769 19726 

總計 97,014 20,934 15,175 16,397 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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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A3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結果 

模型 R值 R平方值 R平方調整值 標準誤差 校估變數 

1 0.977 0.955 0.950 1031.582 X5 

2 0.996 0.993 0.991 440.466 X2,X5 

3 0.999 0.999 0.998 205.083 X1 ,X2 ,X5 

4 1.000 1.000 1.000 77.365 X1,X2 ,X4 ,X5 

5 1.000 1.000 1.000 0.000 X1,X2 ,X3 ,X4,X5 

 

表 14  A3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係數 

Coefficients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Tes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3939.194 728.189  5.410 0.000 

X5 20.911 1.441 0.977 14.507 0.000 

2 (Constant) 2763.135 356.144  7.758 0.000 

X5 8.352 1.954 0.390 4.274 0.002 

X2 3.818 0.564 0.618 6.771 0.000 

3 (Constant) 646.023 401.539  1.609 0.146 

X5 3.816 1.201 0.178 3.178 0.013 

X2 2.824 0.314 0.457 8.999 0.000 

X1 0.705 0.122 0.376 5.789 0.00 

4 (Constant) 256.500 161.331  1.590 0.156 

X5 2.233 0.506 0.104 4.412 0.003 

X2 1.327 0.244 0.215 5.437 0.001 

X1 1.008 0.063 0.538 15.992 0.000 

X4 0.894 0.127 0.165 7.015 0.000 

五、事故迴歸模型結果討論 

由於 A1類事故迴歸分析結果，得出模型 3解釋能力才有 0.926，校估變數為變換車

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至於 A2 類事故

模型 1 解釋能力就可以達到 0.947，主要校估變數為未注意車前狀態(X4)，模型 3 解釋

能力就可以達到 0.995，主要校估變數為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

當(X2)、倒車未依規定(X5)；A3 類事故模型 1 解釋能力也已達 0.955，主要校估變數為

倒車未依規定，模型 3 解釋能力就可以達到 0.999，主要校估變數為未保持行車安全距

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倒車未依規定(X5)，表 15列出了事故迴歸模型分析

結果說明發生頻率與五個獨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係，模型有顯著的 F檢驗和顯著的 t 檢

驗，結果顯示應變數和獨立變數之間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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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事故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事故迴歸模型 R平方值 

A1類事故 Y1 = 5.9393 + 1.087X4 + 0.847X2 + 1.01X3 0.926 

A2類事故 
Y2 = 325.901+4.065 X4 0.947 

Y2 = 29.089 + 1.68X4 + 1.064X1 + 0.991X3 0.995 

A3類事故 
Y3 = 3939.194 + 20.911X5 0.955 

Y3 = 646.023 + 3.816X5 + 2.824X2 + 0.705X1 0.999 

 

從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的各項獨立變數之係數中，可以得知 A1 類事故與駕駛人違

規因素之間的關係，其中與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相關性是最大的，因此若是

加強取締未注意車前狀態（X4）之違規行為，就可以期待 A1類事故有不錯之改善。表

15 中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若以 2018 年的資料進行迴歸模型預測誤差估計時，約為

3.01%，因此本模式具有相當解釋及預測能力；由迴歸係數也可以看出，若是從 2008年

起的 10 年間，每年都能將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X3）和

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違規行為各減少 10%，那將可以使 2018 年的 A1 類死亡事故

總數從原來的 38件減少為 6件，也就是當 X2、X3、X4均為 0時，A1類事故總件數可

減少約 85％。 

至於從 A2 類事故迴歸模型回歸式的各項獨立變數之係數中，可以得知 A2 類事故

與駕駛人違規因素之間的關係，其中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相關性仍然是最大的，因

此若是加強取締未注意車前狀態（X4）之違規行為，亦能期待 A2類事故有不錯之改善。

表 15 中 A2 類事故迴歸模型若同樣以 2018 年的資料進行迴歸模型預測誤差估計時，分

別約為 4.61%及 3.82%，因此本模式具有相當解釋及預測能力；由迴歸係數也可以看出，

若是從 2008年起的十年間，每年都能讓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其他引起事故之違

規（X3）和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違規行為各減少 10%，亦可以使 2018 年的 A2 類

事故總數從 1540 件減少到 29 件，也就是當 X1、X3、X4 均為 0 時，A2 類總事故件數

可減少約 98％。但如果只是逐年加強取締未注意車前狀態（X4）違規行為 10%時，2018

年的 A2類事故總數只能從 1540件減少到 326 件，也就是 A2類總事故件數可減少約 79

％。 

最後從 A3 類事故迴歸模型回歸式的各項獨立變數之係數中，可以得知 A3 類事故

與駕駛人違規因素之間的關係，其中倒車未依規定（X5）的相關性卻是最明顯的，因此

若是有效加強取締倒車未依規定（X5）之違規行為，就可以期待 A3類事故有明顯之改

善。表 15中 A3類事故迴歸模型若同樣以 2018 年的資料進行迴歸模型預測誤差估計時，

分別約為 1.47%及 1.27%，因此本模式具有相當解釋及預測能力；由迴係數也可以看出，

若是從 2008年起的十年間，每年都能讓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

當（X2）和倒車未依規定（X5）的違規行為各減少 10%，亦可以使 2018 年的 A3 類事

故總數從 19726 件減少到 646 件，也就是當 X1、X2、X5 均為 0 時，A3 類總事故件數

可減少約 96％。但如果只是逐年加強取締倒車未依規定（X5）違規行為 10%時，2018

年的 A3類事故總數只能從 19726件減少到 3939件，也就是 A3類總事故件數可減少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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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事故分析的目的主要期望能從找出來的獨立變數去進行改善，針對未保持行車

安全距離（X1），現階段可以使用高科技儀器來偵測違規行為，如蔡宗甫(2007)建議若

在每一輛汽車上，均配備一套汽車安全系統，就可以讓駕駛注意到自己的行車速度與應

該保持的距離、提醒駕駛保持安全間距與消除視覺死角，以避免交通事故發生；姚佳億

(2012)探討在直線路段時，駕駛人較容易因為鬆懈而忽略道路潛在之風險，而沒有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另外當道路寬度較小時，因為所能觀察到的道路環境資訊越少，而且大

部分的路況會被前方車輛所遮蔽，駕駛人只能依據前方車輛的行為進行判斷，因此前方

車輛突然煞車或緊急減速，就有可能發生事故，因此可以優先加強取締直線且車道數較

少之路段的違規行為。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現階段可以使用電腦輔系統，如

凌育平(2011)建立以電腦視覺為基礎的車道變換駕駛輔助與警示系統，當駕駛人意圖變

換車道時，若有車輛正在接近中並可能造成碰撞時，警示系統即可即時提醒駕駛注意，

以避免碰撞發生，至於具體違規取締方案仍可以優先加強取締直線且車道數較少之路段

的違規行為。對於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X3）則仍須將違規之因素再加以分類，以便更

進一步的改善。至於未注意車前狀態（X4）則如董威毅(2009)建議可以藉由電腦視覺技

術達到車道偵測與前車偵測，來避免駕駛行車疏忽，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至於具體違

規取締方案仍可以優先加強取締直線且車道數較少之路段的違規行為。而倒車未依規定

（X5）則仍須加強行車導引標示及於匝道處設置科技執法設備等，以嚇阻駕駛心存僥

倖，不會產生任意在匝道處倒車等違規行為。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迴歸分析模型說明應變數和獨立變數之間有非常明顯的解釋能力，因為

若是單純從各類事故發生事故的數量來分析時，往往未能找出真正的防制手段，因此本

研究所建立迴歸模型確實可以有較直接的關聯結果，其中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預測誤差

約為 3.01%，A2 類事故迴歸模型預測誤差分別約為 4.61%及 3.82%，A3 類事故迴歸模

型預測誤差分別約為 1.47%及 1.27%，因此說明本模式具有相當解釋及預測能力。 

其中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變數分別為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

故之違規(X3)、未注意車前狀態(X4)，解釋能力有 0.926。A2 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變

數為未注意車前狀態(X4)時解釋能力就可以達到 0.947，當校估變數增加為未保持行車

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倒車未依規定(X5)時，解釋能力就可以增加

為 0.995；至於 A3 類事故迴歸模型，校估變數為倒車未依規定(X5)時，解釋能力已達

0.955，當校估變數增加為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倒車未

依規定(X5)時，解釋能力就可以增加為 0.999。 

從 A1 類事故迴歸模型的各項獨立變數之係數中，可以得知 A1 類事故若是從 2008

年起的 10年間，每年都能加強取締，讓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X2）、其他引起事故之違

規（X3）和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違規行為各減少 10%，那將可以使 2018 年的 A1

類死亡事故總數減少約 85％。A2類事故若是從 2008年起的十年間，每年加強取締，讓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X3）和未注意車前狀態（X4）的違

規行為各減少 10%，亦可以使 2018年的 A2類事故總數減少約 98％。至於 A3類事故若

是從 2008年起的十年間，每年加強取締，讓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X1）、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X2）和倒車未依規定（X5）的違規行為各減少 10%，亦可以使 2018 年的 A3

類事故總數減少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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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A2 類及 A3 類事故迴歸模型在單一變數時就有相當顯著的解釋能力，但由於

交通事故原因的複雜，且常常互相有所牽連，因此只針對單一原因進行改善時其獲得效

果往往不及多個層面整合的效果，因此未來仍應較全面進行駕駛人違規行為的取締，避

免只以專案針對單一違規行為進行取締，並藉此達到獎勵員警的作法，這樣也才能達到

全面執法的目標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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